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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酒店遇袭，莫让真相迷失在猜忌中

4月6日消息，记者日前在广西桂林
靖江王陵保护区走访发现，作为国家级
重点文保单位，昔日王陵在大量私坟的
侵蚀下已变得面目全非。村民成群结队
推销墓地，交1万多元就能“入驻”皇室
风水宝地，还能开具盖有公章的“收
据”。（据新华社）

【点评】
@茶余饭后：这些钱都进了谁的腰

包？
@萌芽林：职能部门的渎职、利益

的驱使等导致乱象丛生。

禁止闹婚协议也是移风易俗

不义之不义之““举举””

20万幼儿信息被卖
哪里出了错

□兵 临

4 月 5 日凌晨，一名微博 ID 为“弯弯
2016”的网友爆料，称自己4月3日晚在如家
旗下的北京望京和颐酒店入住时，在走廊遭遇
陌生男子袭击，围观的安保人员和酒店管理人
员没有相救。短短两天，事件经由网络舆情发
酵，急速演变为一桩公共事件，刷屏社交媒
体。（详见昨日本报22版)

一般而言，消费者在酒店内遭袭击，虽然
有些意外，但不至于变成如此备受瞩目的社会
焦点，多由酒店与受害人私了，或走法定程序
由公安机关调查处理即可。可是，这一案件已
进入公安机关的调查环节，却仍掀起舆情巨
浪，不仅令人匪夷所思，案件本身的真相也越
发云里雾里。网络上的调查、猜测、质疑与批
判，似乎并不能有效抵达真相。

事情发展至此，涉及的各方也都做出了回

应，但力度与可信度却不尽如人意。例如，微
博上曝光的视频，当事人究竟是如何获得的？
和颐酒店是否涉黄？袭击“弯弯 2016”的男
子找到了没有？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
一个完整而服众的回应。警方调查需要时间，
可以理解。但是，酒店在事件过去24小时后
才初次回应，原定6日11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延迟了 5 个小时才开始，且整个过程非常简
短，也未给记者提问机会，又是为什么？这种
封闭式的应对无法回应爆炸式的舆论传播对信
息公开的需求，招致深度批评与质疑便在所难
免了。

不难看到，碎片化的信息披露，经由网友
的自发挖掘与拼凑，最终不是在接近真相，而
是激发出更多的猜忌与质疑。每一个网络社交
者，都在利用自己的信息渠道，去拼凑自己心
中那个真相，并传播自己的发现与疑点，去获
得想要的舆论影响力。但是，网络从来不是一
个令人信服的权威调查机制，它只提供质疑与

猜测。倘若这些质疑能推动法定调查机构客观
中立透明的查证，就不难达到网络舆论监督的
目的；倘若这些猜测提供的只是摸鱼的“浑
水”或是发泄不满的槽点，那么也可能让真相
迷失，让一起公共事件变成一地鸡毛。

网络信息拼凑不出完整的真相，无论是
将 事 件 与 企 业 合 并 联 系 起 来 炮 制 “ 阴 谋
论”，还是从当事人新注册微博超出史上大
V 的高转发量中探寻某种猜想，实际上都无
法提供真相。案件的焦点不在被网络舆论捕
捉到的涉黄小卡片上，也不在于跟踪这种爆
炸式传播是如何发生的；作为一起法律案
件，它需要回到起点去查明：遇袭事件中那
名至今仍未抓获的嫌疑人究竟是谁？为何要
袭击这位女子？这一次，我们不想再看到什
么剧情反转，但即便存在再多的所谓阴谋与
炒作，我们也希望公共舆论监督的精力不被
浪费，权威的法律调查机制不被误导，完整
而合乎逻辑的真相不会迷失。

□欧阳晨雨

据报道，在济南市，花32000元，就能
买到该市20多万条1~5岁的婴幼儿信息，顾
客还可以分区购买。更为可怕的是，除了孩
子姓名、家长电话，这些信息甚至还能精确
到每户门牌号。（中新网）

这次泄露信息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侵
犯隐私权，更为要害的是，将孩子赤裸裸地
暴露在各种危险之下。如果信息为犯罪分子
所利用，很可能导致绑架、拐骗、拐卖儿童
等犯罪活动，对孩子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
胁。近年来，各地就发生了多起利用网络套
取未成年人信息，进而实施不法活动的案
例。面对信息泄露的现实威胁，一些人甚至
选择改名换姓、迁居别处。

2009 年 2 月 通 过 的 《刑 法 修 正 案
（七）》 明确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
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此外，《网络商品
交易以及有关服务行为的管理暂行办法》

《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
人信息保护指南》 等行政规章，包括北京、
上海等一些地方性法规中，都对保护个人信
息作出了规定。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是法律赫
然在列，明令禁止；一方面则是侵权不断，
甚至愈演愈烈，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纰漏
呢？

一项违法活动，当犯罪人的获利大于所
付出自由等成本时，就很可能铤而走险。令
人遗憾的是，买卖公民信息获益巨大，因此
付出的代价，却还不够沉重。即便是作为打
击利器的刑法，也仅作轻刑化处置，区区三
年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再加一点儿罚金，
还不能抹去一些违法者的犯罪欲望。在新加
坡，每项触犯个人资料的行为，罚款最高
100万新元。在欧盟，违法企业将面临全球
营业额5%的巨罚。由此看来，我们的有关立
法还需加点“分量”。

而且，在执法环节，泄露信息的“造血
点”没有被火速端掉。在济南这起案件中，
屡屡出现“疫苗”一词，说明在这个领域，
可能有“灯下黑”。有关部门应抓住蛛丝马
迹、顺藤摸瓜，依法打击违法之徒，堵塞信
息泄露之源。在加速个人信息立法步伐的同
时，编织一张逃无可逃的法网，才是对孩子
最有力的保护。

□苑广阔

早就说好做伴娘的闺蜜，在自己婚期前
一个月突然“请辞”，近日，家住武汉汉阳杨
泗港附近的王女士很无奈:“闺蜜说看到柳岩
被‘闹伴娘’，怕自己也被整，非要我签一个
‘禁止闹婚协议’，我和婆婆还为此大吵一
架。”（4月6日《武汉晚报》）

其实，“闹伴娘”这件事，媒体已有过
多次曝光，但这一次因为女星柳岩“被
闹”，演变为一起网络公共事件，才引起了
网友的普遍质疑与热议。

“闹婚”“闹伴娘”作为一种传统婚礼
风俗，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在一些地
方 ， 在 “ 闹 ” 的 过 程 中 突 破 了 合 理 的

“度”，结果就把“闹婚”变成了“闹剧”，
尤其是碰到一些无德之人，常常借着“闹
婚”“闹伴娘”的婚俗对女性肆意揩油、侮
辱。甚至，媒体还曝光过性侵伴娘的恶劣

事件，闹事者最终在伤害了别人的同时，
也把自己送进了牢房。

从这个角度来看，伴娘要求签订“禁
止闹婚协议”，不但是一种合理要求，而且
也是一种移风易俗，理应得到各方的理解
与尊重。尽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禁止闹
婚协议”很难得到落实，但也要看到，伴
娘的目的不是靠这份协议来“保身”，而是
希望通过这样一份协议，引起双方新人的
注意，由他们来提醒、督促自己的亲朋好
友文明参加婚礼，文明“闹婚”，至少不要
对婚礼上的伴娘或其他女性有过分之举。

“禁止闹婚协议”虽然是新闻中这位
伴娘个人提出的，却值得我们所有人反
思。“闹婚”“闹伴娘”，尤其是一些超越道
德与文明范畴的“闹”，确实属于一种陋
习，既违背道德，也可能触犯法律，还会
影响新人和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无论从
哪个角度来看，都应该被摒弃和革除。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许 辉

近日,上海市公布了36个被处以“终
身禁驾”的名单。据悉,这是近年来上海
市首次公布“终身禁驾”名单。记者梳
理发现,目前全国除云南、宁夏、西藏、
新疆外,已有27个省份公布了“终身禁
驾”名单。（4月6日《新京报》）

对交通违法驾驶人处以终身禁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1 条和 101 条都有着
明确规定。一旦被列入终身禁驾名单，
也就意味着这些人此生在中国境内就不
得再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更不得再
驾驶机动车，否则就是无证驾驶，将面
临法律的惩处。

将终身禁驾名单公之于众，可借助
社会力量监督这些违法者不得再驾驶机
动车辆，促使终身禁驾得到有效执行。
同时，此举也给社会以警醒，让大家逐
步了解，在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上，还
有终身禁驾这么一个撒手锏，如果再酒
驾或者发生事故后逃逸，就可能会面临
终身禁驾的结果。在公布的终身禁驾名
单中，低龄或低驾龄的机动车驾驶员频
频出现，除了这些人驾驶技术还不娴
熟、应急处置能力还不强之外，与对自
己交通违法行为所将面临的责任后果缺
乏足够的认知也不无关系。

终身禁驾入法已有10余年了，但这
一惩戒手段还未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加强这方面的普法宣传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建立健全终身禁驾名单制度也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对终身禁驾者
不得姑息，只有将违法者及时纳入终身
禁驾名单，及时对外公布，并使之常态
化，才能让终身禁驾制度在推动安全驾
驶方面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终身禁驾者
决不能姑息

近日，甘肃省纪委向社会公开通报5起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梳理通报案例发现，借申报农村危旧房改造、低保等惠民
政策之机违规向群众收取“好处费”的腐败现象仍然多发。面
对诱惑，如果不能保持一颗“明白心”，就会为物欲所惑，为名
利所困，利令智昏，最终损民、害己。 翟桂溪 作


